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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申请的补充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构建更加卓越的研究生教育体系，持续保障经济学院博士、硕

士学位的授予质量，根照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浙大发研〔2020〕4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实施办法”），结合学院的

实际情况，特作如下补充规定： 

第一条 所有学位申请者在申请学位论文送审评阅前都必须经过

论文相似度检测。论文检测结果为10%（含10%）以下方可申请论文送

审评阅；论文检测结果超过10%，学位申请者应认真修改论文，并一

律延期到下一季申请论文送审评阅。 

第二条 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均需经过双盲评阅的。博士、硕士

学术学位论文全部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指定的学位论文评

审平台进行双盲评阅。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至少2份通过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办公室指定的学位论文评审平台进行双盲评阅，至少1份通过网

上评审平台聘请校外同行实务专家进行评阅。 

第三条 学位申请程序终止一次视为一次学位论文送审机会。每

一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答辩之前有两次申请学位论文送审的机会。

若两次论文送审评阅结果都是未通过，则取消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。 

第四条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“学位论文总体等级评价”不为“D



（较差）”且“学位论文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”不为“未达到研究生

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”者，若只有1份评阅意见为“需要进行较

大修改后答辩”，则不能当季申请学位论文复审。学位申请者应根据

评阅专家的意见对其学位论文认真修改，在下一季学位申请期方可申

请复审。复审的评阅结果“学位论文总体等级评价”不为“D（较差）”

且“学位论文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”不为“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

辩”和“未达到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”者，方可进入答辩

程序，否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。 

若研究生学位论文那1份“需要进行较大修改后答辩”的评阅意

见是因为学术观点分歧所致，且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中至少有1份

“优秀”，可填写《浙江大学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学术观点分歧

申诉表》，向学院经济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。经济学科学位

评定委员会主任应于收到《浙江大学博士/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学术观

点分歧申诉表》2周内，组织3位同行专家进行审定。如审定结果确属

学术观点分歧，可按照本实施办法另聘两位专家进行双盲隐名评阅，

评阅结果“学位论文总体等级评价”不为“D（较差）”且“学位论

文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”不为“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”和“未

达到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”者，方可进入答辩程序，否则

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。 

第五条 研究生学位申请者在学位论文正式答辩时，原则上其指

导研究生的教师可列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，但不能作为答辩委员

会成员。 



第六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隐名评审结果中出现“中等”（含中等）

以下的学位申请者，在其正式答辩时，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若持有1

票反对票，则视为本次答辩不通过。3个月后3年内可重新申请答辩1

次。若重新答辩仍未通过者，则不能再申请学位论文重新评阅且取消

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。 

第七条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相关文件规定与本补

充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规定为准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经济学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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